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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件
莆财建〔2025〕147 号

各县（区、管委会）财政局（财金局）：

根据《莆田市财政局 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关于印发<莆田市

环境卫生治理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莆财建〔2024〕67

号）和《莆田市财政局关于批复 2025 年市本级预算调整的通知》

（莆财建〔2025〕131 号）文件精神，现下达环境卫生治理专项

资金 3585.71 万元（其中下达县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资金 1791

万元），其中：仙游县 595.34 万元、荔城区 1116.99 万元、城

厢区 1047.94 万元、涵江区 195.84 万元、秀屿区 499.58 万元、

湄洲岛管委会130.02万元（其中：湄洲岛24.53万元、北岸105.49

万元）。转移支付补助县区支出功能分类科目：2120816-农业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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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生态环境支出，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51301-上下级政

府间转移性支出。

请加强资金管理，确保专款专用。

附件：1.2025 年环境卫生治理专项资金分配表

2.环境卫生治理专项资金（转移县区）项目绩效目标

表

莆田市财政局 莆田市城市管理局

2025 年 12 月 16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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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单位：万元

金额 具体类目 金额 具体单位 金额 备注

3585.71

1-8 月份中心城区

环卫作业及河道

保洁经费

1705.32

荔城区 864.92

城厢区 840.4

共建美丽乡村市

级补助
1791

仙游县 595.34

荔城区 230.3

城厢区 207.54

涵江区 151.02

秀屿区 480.83

湄洲岛管委会

20.48 湄洲岛

105.49 北岸

环卫设施设备 34.89

涵江区 23.86

秀屿区 11.03

城区生活垃圾分

类
54.5

荔城区 21.77

涵江区 20.96

秀屿区 7.72

湄洲岛管委会 4.05 湄洲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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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项目名称 环境卫生治理专项资金（转移县区）

主管部门（单位）

名称及部门预算

编码

310001-莆田市城市管理局 联系电话 0594-2626233

项目起止时间 2025年1月1日-2025年12月31日

项目立

项依据

《莆田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共建美丽乡村的实施意见》（莆政综

[2016]133号）、《莆田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莆田市推进全市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三年提

升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莆政综[2015]60号）、《莆田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

导小组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实施方案>的通知》(莆分类

〔2022〕1号)、《莆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莆田市中心城区环境卫生管理体制

改革方案（试行）的通知》（莆政办〔2007〕113号文）、市政府阅办单〔2015〕651。

实施期

总体目

标

进一步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和中心城区环卫作业、河道保洁工

作，实现城乡环境卫生长效治理、生活垃圾治理全覆盖、全市城市建成区全面开展生

活垃圾分类工作。

资金情

况

（万元）

资金总额： 3585.71

其中：财政拨款 3585.71

其他资金 0.00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内涵解释

指标

性质

指标

方向

目标

值

计量

单位

成本指

标

经济成本

指标

中心城区环卫

作业保洁经费

单位成本

反映中心城区环卫作

业保洁经费单位成本
反向 <= 7 元

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
生活垃圾量清

运量

反映当年度生活垃圾

清运情况
正向 >= 90 万吨

质量指标 转运站覆盖率

反映我市乡镇（街道）

转运站建成情况，体

现我市生活垃圾清扫

转运能力及覆盖范围

正向 >= 95 %

时效指标
投诉案件解决

率

反映市民投诉案件处

理率
正向 >= 95 %

效益指

标

社会效益

指标

对农村地区卫

生清扫覆盖率

反映农村地区卫生清

扫覆盖情况
正向 >=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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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效益

指标

生活垃圾无害

化处理率

反映我市生活垃圾无

害化处理情况
正向 >= 100 %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目标

反映服务对象对项目

实施效果的满意程度
正向 >= 90 %

抄送：各县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大队），湄洲岛、北岸执法局，

秀屿区住建局，城厢区环卫中心。

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 2025年 12月 16日印发


